	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零用金預借申請單   編號：
	 

	申請單位
	
	職別
	
	姓名
	
	分機
	

	預借用途(事由)
	

	預借金額
	新台幣           元整 (阿拉伯數字)

	借支日期
	    年   月    日

	預計核銷日期
	擬定於   月    日交付完成核章憑證至總務處。

	借支人簽章
	
	單位主管核章
	

	說明一﹑未達1萬元者，始得預借零用金支付，並自借款日起三個工作日內核銷。
    二﹑預借時，需檢附黏貼憑證用紙或印領清冊，並加蓋零用金付迄章。
    三﹑本申請單由總務處保管。


零用金保管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務主任：
支出憑證收訖日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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